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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礼与国礼之间: 《朱子家礼》的时代意义探析

王美华

( 辽宁大学 唐宋史研究所，辽宁 沈阳 110036)

摘 要: 作为宋代家礼发展的标志性成果，《朱子家礼》不仅与宋代官僚士大夫积极推动的礼仪教
化实践、北宋时期家礼的发展趋势紧密关联，更与宋代国家礼制教化的推进直接联系在一起。
北宋时期官僚士大夫群体对推行礼仪教化民俗逐渐形成了清晰认知，家礼修撰日趋接近庶民层

面，并由此促成国家层面的礼制下移意识的明确及官方礼制的庶民化。北宋家礼与国礼的交接
极大推进了南宋时期官僚士大夫的家礼修撰意识。《朱子家礼》直接简化、删改古礼之框架体
系，旗帜鲜明地宣示为广大士庶民众修礼的意图和有助于国家推行礼教崇化导民的主张，成为

充分考量普通庶民生活实际、规范冠婚丧祭诸事和日常居家生活的士庶通礼。《朱子家礼》的
仪制规范走出了“行于自家”的范畴，广泛扩展于士庶社会层面，家礼由此上升到了国礼，
官僚士大夫群体的礼教意图、官方礼制的下移趋势由此得到了进一步的推进和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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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家礼》 ( 以下简称《家礼》) 是宋代最著名的私撰家礼著作之一，亦是朱熹对后世影响至
为深远的经典著述之一。至今为止，学界对 《朱子家礼》的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 《家礼》的真伪、
版本源流、思想特色、文本传布等方面，①将《家礼》修撰与宋代家礼的整体发展趋势②以及宋代国
家礼制体系的演变轨迹结合起来进行的研究却显然并不充分。《家礼》撰著，不仅是朱熹个人礼仪
观念的体现，更是宋代家礼发展演变的至关重要的成果之一。将《家礼》置于宋代家礼发展演变的
趋势之中，从官僚士大夫推动礼仪规范与国家礼制教化不断推进的视角来审视和考察 《家礼》的修
撰主旨及内容设置，对于全面而深入地探究《家礼》的时代意义以及更准确地分析宋代家礼演化的
内涵趋势、更趋精准地定位宋代家礼与国礼之间的关系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由遵古礼、守家法到顺从世俗人情: 北宋家礼撰述的演进轨迹

众所周知，经历唐末五代的战乱冲击之后，北宋社会中普遍是家族传承观念淡薄，个体家庭意

识发展迅速，父母在子析财别居、亲未尽而已如同陌路的情形屡见不鲜。对分崩离析的家族传承关
系有着清晰认知的一些官僚士大夫，希望通过建立家族秩序规范以增强家族的吸引力、凝聚力以及
约束力和掌控力，敬宗收族以保持家族的稳定持续，而撰制和遵行家礼正是其中一项极为重要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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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北宋中期，家礼修撰和遵行因得到官僚士大夫群体的关注而不断发展，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北
宋家礼却与此前的唐代家礼有着明显的区别。唐代家礼始终与世家旧族有着密切的关联; ① 北宋家
礼却呈现出了别样的面貌，其影响力和作用范围明显强于唐代，而此与家礼顺应世俗人情的接近庶

民生活实际的倾向直接相关。
北宋家礼的撰制者，如杜衍、韩琦、司马光、吕大防、程颐、张载、范祖禹等，多是由科举入

仕的普通官僚士大夫，其实际生活接近庶民百姓的生活层面。在官学发展迅速、家学衰微殆尽之
际，类似前代世家大族的礼学传承早已丧失，公卿婚嫁 “一出于委巷鄙俚之习”，乃至丧祭 “率取
于浮图老子之法”，② 士大夫之家冠婚丧祭诸事多苟且不经亦如闾巷草民之俗，所谓 “礼之不行，
无甚于此”。在此社会氛围下，官僚士大夫们在修撰家礼，努力构建家族礼仪规范、制定冠婚丧祭
诸礼文仪制之际，已经意识到完全承袭古礼经典、复行旧仪将会遭遇现实社会的阻碍，因此接近现
实生活、顺应世情民俗、参以时宜将为可取，其家礼撰述遂呈现出接近庶民百姓生活的实际倾向。
神宗熙宁中，韩琦参合前代七家祭礼著述祠祭享仪十三篇，名曰 《韩氏参用古今家祭式》。③

韩琦家祭仪撰制原则是为 “采前说之可行，酌今俗之难废者，以人情断之”，④ 即采用前人家祭礼
中仍可行之于今时的仪制，并吸纳世俗祭礼中难以轻易废除的内容。至于何谓可行于今者、何谓难
以废除者，乃皆以人情评断。从文献记载可知，其家祭仪在礼制传统的二分二至时日之外，世俗流
行的元日、端午、重九、七月十五日之祭“皆不废”，因其虽出于世俗，“然孝子之心，不忍违众而
忘亲也”。⑤ 显然，所谓“人情”无疑存在着 “从众”之意。因为 “不忍违众”而 “迁于世俗”、
贴近庶民百姓生活风俗。事实上，类似韩琦这种顺应世俗人情的做法，在北宋中期以后，并非个
案，在其他家礼撰制事例中也有明显表露。
司马光的《书仪》是北宋最精详的家礼文本，明确构建起一套相对完整的家族礼仪规范的体

系。⑥ 尽管冠婚丧祭诸礼的主体步骤多按循 《仪礼》而来，但具体仪节叙述中屡屡有 “今从俗”、
“且须从俗”、“今从便”之语，顺应世俗民情、接近庶民生活的倾向清晰可见。首先，考虑 “贫
家”财力负担，诸礼多务节俭。例如冠仪中礼宾之节，“酬宾及赞者以币”，用币而不用古礼之束
帛、俪皮，在于“今虑贫家不能办，故务从简易”。⑦ 又如婚仪中 “纳币”之节，不用古礼之元纁、
束帛、俪皮，在于“纁既染为元纁，则不堪他用。且恐贫家不能办，故但杂色缯五匹，卷其两端，
合为一束而已”。⑧“亲迎”之际，因“恐非贫家所便”，不强求“少牢”“特牲”，故婿止具盛馔而
已。⑨ 其次，诸礼仪节屡屡遵从世俗人情。例如，婚仪 “亲迎”前，有 “女氏使人张陈其婿之室”
之仪，古礼所无，以“今世俗所用，不可废也”，瑏瑠 遂纳入婚仪; 亲迎日，婿与妇适其室，主人与
主妇以酒馔礼男女宾客，此与古制 “明日，舅姑乃享送者”不同，亦是从俗所致。瑏瑡 《书仪》从俗
顺情最显著者，在于影堂祭祖之仪。因宋初以来官员家庙祭祖之制不复讲，虽贵极公相者 “而祖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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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于寝，侪于庶人”，①《书仪》专设影堂祭祖之制，正是顺从世俗而来。影堂的具体祭仪亦异于古
礼，如其有“主人升自阼阶，立于香卓之南，搢笏焚香”之节，只因古礼“灌用郁鬯，臭阴达于渊
泉，萧合黍稷，臭阳达于墙屋”，“既难行于士民之家，故但焚香酹酒以代之”。②

《书仪》对世俗人情的顺应迁从，还表现在从俗之外，又有特别强调诸不可从俗者。例如，婚
仪，婿与妇同牢合卺后，特注云: “今世俗有结发之仪，此尤可笑”; 又于主人以酒馔礼宾客而 “不
用乐”之后，强调云: “曾子问曰: ‘取妇之家，三日不举乐，思嗣亲也’。今俗婚礼用乐，殊为非
礼”。③ 再如，丧仪，从俗改“重”为“魂帛”后，特注云: “世俗或用冠帽衣屐装饰如人状，此尤
鄙俚不可从也”; “又世俗皆画影置于魂帛之后，”男子生时有画像，用之犹无所谓，至于妇人 “此
殊为非礼，勿可用也”。④ 这些特别强调表明，司马光 《书仪》在顺从世俗人情的同时，亦正努力
批判民俗中“非礼”、 “鄙俚”之处，以礼的原则来评断世俗民情之中的可行与不可行者。顺应、
迁从和批判共存，恰是北宋家礼渐趋脱离古礼经典而接近庶民百姓生活层面、渐趋深入庶民百姓生
活之中，从而呈现出庶民化倾向的反映。
北宋家礼撰制的顺应人俗，在强调日常家居生活的居家杂仪的撰述上，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彰

显，其代表就是司马光的《居家杂仪》。司马光除撰修单行本的《居家杂仪》外，又在 《书仪》卷
四“婚仪下”中专列有 “居家杂仪”篇，其名目包括凡家长御群子弟及家众、凡诸卑幼事家长、
凡为子妇者事父母舅姑、凡为人子弟者事父兄宗族、凡为人子者事父母等，涉及家族内各成员日常
居家的礼仪规范。日常居家杂仪的专门规定，正是宋代家礼修撰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发展。把脉家礼
的发展历程可见，依据礼经旧文编撰家礼家法是南北朝世家大族乃至唐代世家旧族的风习，然其时

家学渊源、礼学传承明显，所谓风教“整密”，垂髫换齿之时便习得 “晓夕温凊，规行矩步”，⑤ 因
此尊老敬亲、卑幼事长等居家日常行为规范，皆无需要特别关注。至于宋代，世家旧族早已沦丧，
家学渊源、礼学传承更不见于私家，科举官僚士大夫们在撰制家礼仪制之际，不仅要关注对冠婚丧
祭诸仪的规范，更需要专门关注对家族成员的日常行为、居家生活的礼仪约束。由此而言，居家杂
仪的强调，亦是家礼日趋接近士庶民众生活层面的反映。
综上所述，北宋中期以后，司马光、韩琦等人的家礼撰述，在沿承遵行古礼经典、恪守世家旧

族家法的基础上，呈现出了明确的迁从世俗、顺应人情的迹象，以 《书仪》为代表的北宋家礼仪
规，正日趋接近、延伸至普通士庶百姓的生活层面之中。尽管亦不能否认的是，这种接近与延伸仍
然很有局限，此时家礼规范的对象主要还是官僚士大夫家族，但是其影响却不可低估。它表明家礼
规范的实际范围已经开始扩展延及于普通的士庶民众层面。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士大夫家
礼撰制的发展倾向，直接影响并推进了国家层面的礼制教化意识和举措，提升了官方礼制修订中的

庶民礼仪关注。

二、由家范书仪到士民五礼: 家礼影响的外延与国家礼制的庶民关注

官僚士大夫中的有识之士，洞悉社会变革之后士民社会礼文仪制缺失，公卿官僚家无定仪与闾巷

草民同俗，而朝廷礼文规定不备的现状，关注家族礼仪规范，修撰和遵行家礼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

时风尚。然官僚士大夫对社会礼教规范和约束的关注，不仅表现在私家家礼的修撰和遵行，更表现其
在将这种关注外延到朝廷礼文仪制的修订中，提升到国家的礼教推行层面，从而积极推动官方针对士

民的礼文仪制的讨论。例如，韩琦制家祭仪时，戒子孙曰: 此礼暂行于自家，及他日“朝廷颁下家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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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自当谨守定制”，① 表明对国家礼文仪制修订的需求态度。元丰元年，吕大防进呈神宗“请定婚嫁
丧祭之礼”疏，亦意在奏请朝廷确立士民礼仪的具体规范。众所周知，古礼传统中明确有礼“不下庶
人”之说，而此在秦汉以后官方礼制中体现无疑。唐《开元礼》堪称中古礼仪典范，仍是以君主、宗
亲、官僚为对象的礼制规范，“庶人”字样偶尔杂录其中，主要是为了强调礼仪等级差异而已，并不
具有礼文规范的实际意义。② 宋初撰制的《开宝通礼》，本唐《开元礼》而损益之，开元礼制不及庶
民的缺点，《开宝通礼》亦不能避免。开宝以后，朝廷始关注士民礼制规范，曾专门颁诏修订针对
“士庶”或“民家”抑或“民庶”的车服、居室、器用以及丧葬等相关仪制，但是这些仪制内容简
略零散，不成体系，未能全面规范士庶民众的冠婚丧祭等重要礼仪仪式。元丰元年，宋神宗下诏置
局考定郊庙礼文得失，吕大防奏议在此情况下提出，即欲请求朝廷考定礼文之际，还应关注官僚士

庶社会层面中的礼仪规范。建议礼官先择 《开宝通礼》中的相关仪制 “论定而明著之”，以示天
下，违者有禁，断以必行。当士以上“专用礼”之后，“小人所视，足以成化”。③

吕大防的建议，正是此时官僚士大夫渐趋明确起来的推行礼仪教化于士民层面的意识的反映。
以此基础，哲宗元祐中朝臣奏请中已经明确提出要修 “教民”之五礼了。右司谏朱光庭在上哲宗
“乞详议五礼以教民”疏中即指出，今天下士民皆不遵礼，根源在于朝廷未曾详细讲修礼文，公卿
士大夫之间“亦未尝修讲，但各守家法而已”。既然公、私两个方面皆未能讲修定仪，则无礼以为
天下人之所法。朱光庭认为，朝廷应命礼官“参议五礼”，“上自朝廷所行之制度，下至民庶所守之
规矩”，纤悉讲明，以正人伦变礼俗，而其冠婚丧祭之礼，“尤当先讲修以示天下，俾得遵行，以为
规矩”。然其“朝廷之上，与公卿士大夫之家，皆未有成法”④ 的论说，明确已将公卿大夫的家礼
撰制和遵行纳入以礼“教民”的考量中，在朝廷仪制未曾讲修之时，公卿大夫家礼撰制若有 “成
法”，亦可作为教民之礼循用。
与朱光庭相比，太常博士颜复则就如何修订士民礼仪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即 “会萃经史古今仪

式至诸家祭法，岁荐时享、家范书仪之类可取者，高而不难，近而不迫，成士民五礼”。⑤ 其中对公
卿大夫之家的家礼撰述给予了更多重视，明确了对士大夫家礼撰述的吸收和借鉴。诸家祭法以及岁
荐时享，既包括前代祭仪也包括本朝各家家祭之礼，而家范书仪则指向司马光的家礼撰制和家族规

范的著述。⑥ 颜复显然倚重于公卿大夫之家的家礼来制成国家的 “士民五礼”，认为家礼撰制可以
作为国家制定士民礼文仪制规范的参考和依据。而司马光、韩琦等人家礼撰制中呈现出的迁从世俗
人情的倾向，也被颜复充分考量和重视。所谓 “高而不难”、“近而不迫”，既要遵循古礼经典又不
能过于繁琐难行，既要贴近世俗民情又不能过于迁从; 所谓“不必冕并以为冠，韠韨以为衣，俎豆
以为器，俪皮以为币，驭车而行，坐席而食”，⑦ 就是不必局限于古礼礼制中的冠服器物，也不必局
限于古礼中的出行起居方式。总体而言，“就其便安”，依照现实生活状态，制定适应时代的士民礼
仪以教民化俗。北宋中期以来的家礼撰制为朝廷 “教民”之礼的议定提供了重要的参考，由此私家
家礼的撰述与国家礼制的修订直接联系、交接在一起，或者可以说，官僚士大夫的家礼撰制和礼仪
规范由此开始上升到国家礼制的层面。当我们看到，徽宗朝制礼，对庶民百姓冠婚丧祭诸仪、器用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韩琦: 《安阳集》卷二二《韩氏参用古今家祭式序》，第 1089 册第 338 页。
任爽指出: 《开元礼》确有以朝廷之礼为中心，重上轻下之弊。 ( 《唐代礼制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07页。) 杨志刚也谈到: 庶人不是《大唐开元礼》的制礼对象，仅在为区别和强调等级差异时，才于相关条文下以附记形式，用
片言只字指明庶人该行何礼。( 《中国礼仪制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00 页。)
吕大防: 《上神宗请定婚嫁丧祭之礼》，赵汝愚编: 《宋朝诸臣奏议》卷九六，第 1033 页。
朱光庭: 《上哲宗乞详议五礼以教民》，赵汝愚编: 《宋朝诸臣奏议》卷九六，第 1034 页。
颜复: 《上哲宗乞详议五礼以教民》，赵汝愚编: 《宋朝诸臣奏议》卷九六，第 1035 页。
司马光撰《家范》十卷，援引古训、列举故事、杂以评论，规范祖、父、母、子、女、兄、弟、夫、妻、舅姑等十八种

家庭成员的行为。(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6 年版，第 696 册。)
颜复: 《上哲宗乞详议五礼以教民》，赵汝愚编: 《宋朝诸臣奏议》卷九六，第 10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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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饰之制的明确关注时，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将更趋深入。
宋徽宗时撰制颁行国家礼典 《政和五礼新仪》，其中针对庶民层面的礼仪规定比以往任何时代

皆明确而详备。首先，“序例·丧葬之制”中，详细规定庶人丧葬之制，事关墓地、坟高、虞祭等。
其次，五礼仪制中明确列出“庶人婚仪”、“庶人冠仪”、“庶人丧仪”等专门针对庶民百姓的礼仪
条文。检视其文即可发现，庶人婚冠丧葬诸仪实为品官诸仪的简化节略版。例如，品官婚仪包括十
四项仪式，庶人婚仪只包括八项仪式。相比品官婚礼，庶人婚仪并问名于纳采、并请期于纳成，将
舅享送者、姑享妇人送者二节合并为飨送者，更直接删减了同牢、盥馈、飨妇等仪制。在仪式步骤
简化的同时，庶民婚礼的每一个步骤的具体仪节也明显简化。再如，品官子冠仪步骤为告庙、戒
宾、宿宾、行事、礼宾等五部分，庶人子冠礼的步骤则只告祢、行事两部分，明显缩减; 且此两步
骤的具体仪节内容亦相对简化。又如，品官丧仪有十七项内容，庶人丧仪则是十六项内容。至于丧
仪中具体涉及的厅堂、器服、拜揖之节，庶人亦比品官简易。显然，徽宗朝制订庶民礼仪，在遵循
古礼经典、顾全诸礼仪式步骤的大致完整性的同时，顺从世俗人情，凸显了简易节略的倾向。
《政和五礼新仪》表现出的明确庶民关注，正是官僚士大夫积极推动的 “制礼以教民”意向的
体现。相对于家礼对庶民生活实际的有限接近，政和礼典中庶人冠婚丧葬仪制的简易节略，无疑是
更进一步庶民化的表露。而政和礼典的这种清晰的庶民化倾向，实与徽宗君臣议礼时确定的 “稽古
而适今”方针原则有直接关系。大观二年，议礼局奉御笔制定冠婚礼仪时，就明确了制礼将欲 “行
天下”遂需“简而易行”的认知。① 至《政和五礼新仪》修成，徽宗御制序文中更言明“循古之意
而勿泥于古，适今之宜而勿牵于今”。② 显然，正是在这种方针原则之下，政和礼典中才出现了情文
度数与古制明确有异而贵贱尊卑之等差无异的庶民礼文修订。当然，朝廷礼文修订原则趋向的发
展，绝非某一单方面的因素所致，徽宗朝 “循古之意”而 “适今之宜”的制礼原则的明确宣示，
亦是各方面因素的综合结果。但北宋中期以来司马光、韩琦、吕大防等官僚士大夫的家礼撰制以及
其在礼仪传承中的顺应世俗人情的认知和实践探索，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徽宗朝的 “循古而适今”的
庶民礼仪修制，这一点当是毋庸置疑的。
北宋家礼撰制的庶民化倾向以及其影响延及的国家礼文仪制修订时的庶民关注，直接推进了南

宋官、私礼仪的发展。南宋官方依旧持续着对士庶民众的礼教关注，而官僚士大夫撰述家礼则在北
宋家礼的基础上，更大意义上脱离了古礼经典的桎梏，删改旧规以适今宜。明确异于 “子孙奉行于
自家”的撰制模式，意在有助于国家礼仪教化推进的 《家礼》撰成，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三、由士大夫家礼到士庶通礼: 《家礼》的撰修主旨与崇化导民的定位

官僚士大夫群体对士民社会礼仪规范的关注在南宋时期持续不断，一方面家礼撰述继续推进。
例如，绍兴中礼部侍郎高闶 “患近世礼学不明，凶礼尤甚”，遂撰 《送终礼》一卷。③ 虽意在戒其
家族子孙遵行，但亦明言期望“好礼者亦效吾家而行之”，表露出推行礼仪规制的明确意图，以此
礼为国家礼教规范的补充。南宋士大夫对家礼撰述的关注，还体现在对以往家礼文本的整理和总
结，例如朱熹曾编《二十家古今祭礼》二卷及《四家礼范》五卷，周端朝亦编 《冠婚丧祭礼》，皆
是汇编诸家礼文而成。以此为基础，其时官僚士大夫对撰制家礼以具有实践推行意义的判断更加明
确。例如，徐度评价韩琦家祭礼，即云: “其说多近人情，最为可行。”④ 朱熹评价 《书仪》云:

①

②

③

④

郑居中等: 《政和五礼新仪》之卷首《御笔指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6 年版，第 647
册第 8 页。
郑居中等: 《政和五礼新仪》之原序，第 647 册第 3 页。
《宋史》卷二○四《艺文志三》载: 高闶撰《送终礼》一卷。此书又称《厚终礼》，例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二

载: 时高闶为礼部侍郎，“患近世礼学不明，凶礼尤甚，尝著《厚终礼》”。
徐度: 《却扫编》卷中，上海古籍出版社编: 《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 45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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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公则大概本《仪礼》，而参以今之所可行者”。① 又明确指出，《书仪》终因 “与古不甚远”，而
极大限制了这种可行性。② 显然，关注重点正在于家礼能否贴近士庶生活时宜，能否“简而易行”。
另一方面，以表现出明确庶民化趋势的 《政和五礼新仪》为基础，官僚士大夫们对国家“制礼

以教民”的认知以及操作建议则更具有实际意义。绍兴二十五年，泉州同安主簿朱熹针对里巷贫民
与富室士子皆“无婚姻之礼”现状，奏请朝廷申严婚礼，即 “检会 《政和五礼》士庶婚娶仪式行
下，以凭遵守，约束施行”。③ 又作 《民臣礼议》进一步指出: 礼难行于州县士民之间，当取政和
五礼州县官民所应用者，“参以近制”别加纂录，号曰 《绍兴纂次政和民臣礼略》，锓板模印而颁
行之州县。④ 朱熹的设想于绍熙中得到实现，太常寺簿黄灏论礼教废阙，奏请 “有司取政和冠昏丧
葬仪，及司马光、高闶等书参订行之”。⑤ 朝廷允从其奏，即成《政和冠昏丧祭礼》十五卷。此书是
如何“参订”司马氏、高氏等两宋家礼仪注而成，不能确知。但将士庶礼文专门修订并制成书册颁
发郡县，正是推行礼仪于士民的实践举措，而家礼撰述也进一步被纳入了国家礼制修定之中。
显然，官僚士大夫的私家礼仪需求与国家的礼仪教化意图，在这一时期已经胶合在一起，一部专门

针对士庶社会层面的礼仪规范成为时代的明确意向。正是由此，家礼走出自家，进一步上升到国家礼制
的层面，更是由此，家礼撰制的定位开始由奉行于自家演进为面向普遍士庶之家的礼仪规范，主动自升

成为国家推行礼制、教民化俗的辅助和补充，而此在朱熹撰制的《家礼》中，得到了最为充分的宣示。
首先，《家礼》中冠婚丧祭诸礼的仪节步骤设计更趋简明，使家礼简而易行的目标得以更大意义上实

现。今人在论及《家礼》的仪式仪节时，多将其与《书仪》进行对比，⑥ 以论述朱熹对诸礼的简化。《家
礼》中冠婚丧葬诸仪的篇目设置与《书仪》大体类同，然程序步骤、仪式仪物与《书仪》的差异极为明
显。例如，冠礼仅存告于祠堂戒宾、宿宾、加冠等仪节，删减了筮日、筮宾等内容。又如婚礼，只包括
纳采、纳币、亲迎、妇见舅姑、庙见、婿见妇之父母六项内容，传统婚礼“六礼”被删并为三礼即纳采、
纳币、亲迎，“以从简便”。再如丧礼，《书仪》丧仪共计 37项内容，《家礼》丧仪则只有初终、沐浴、
袭以至祔、小祥、大祥、禫等 21个仪节。《家礼》仪节简化，显然是继承并推进了北宋时期的家礼庶民
化的倾向，但亦不能忽视，其对政和礼典的庶民礼文仪制的参考。例如，政和礼典中“庶人昏仪”，已
“并问名于纳采，并请期于纳成”，将婚礼“六礼”简化为四礼亦即为纳采问名、纳吉、纳成 ( 徵) 请
期、亲迎四者，《家礼》显然受其影响，只是进一步删并纳吉，保留了三礼而已。
事实上，《家礼》仪制的简而易行，不仅在于诸礼仪节步骤的删减，仪节次第的明晰以及器服

牲币的减省，更在于其特别强调、明确宣扬的量力而行礼的主张，有力则如仪，无力则量力，礼贵
诚心爱敬而非执著于礼器祭品，这一主张使本已简略的诸礼有了可以更为简略的心理依据。
其次，《家礼》通过对冠婚丧祭诸礼到日常居家生活的明确而细致的规制，构建起一套更为完

善的家族礼仪规范体系。《家礼》不仅继承了北宋以来官、私礼仪的庶民化倾向，冠婚丧祭诸礼的
设计达到超于以往的简明易行，更设置了日常家居生活规范的 “通礼”，明确增加对居家日常生活
礼仪约束的强调。《家礼·序》中提出，礼有本有文，“其本者有家日用之常礼，固不可以一日而不
修; 其文又皆所以纪纲人道之始终，虽其行文之有时，施之有所，然非讲之素明，习之素熟，则其

临事之际，亦无以合宜而应节，是亦不可以一日而不讲且习焉者也”。因此，《家礼》的体例设计为
五部分，首先为“有家日用之常礼”设置 “通礼”篇，其次是体现 “纪纲人道之始终”的冠婚丧
祭诸礼篇，在篇目设置上充分体现出建构家族礼仪规制的完整体系。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黎靖德: 《朱子语类》卷八四《论后世礼书》，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2183 页。
朱熹: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三《跋三家礼范》，《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920 页。
朱熹: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〇《申严婚礼状》，《朱子全书》，第 896 页。
朱熹: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九《民臣礼议》，《朱子全书》，第 3353 页。
《宋史》卷四三○《黄灏传》，中华书局 1977 年版，第 12791 页。
杨志刚: 《〈司马氏书仪〉和〈朱子家礼〉研究》，《浙江学刊》，1993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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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前官私礼仪相比，《家礼》所建构的家族礼仪体系的新创制、鲜亮点无疑就是 “通礼”中
的祠堂祭祖之制了。将祠堂列于“通礼”之首，正在于宣示对家族维系、秩序规范而言，祠堂设置
的重要意义。北宋中期以来，官僚士大夫们对百官家庙无定制、公卿家祭皆用俚俗的现状一直多有
抨击和异议。然沿袭古制的家庙祭祖体制已经脱离时宜，朝廷的品官家庙祭仪在争议中牵强修订，
尚不能遍行于公卿百官之家，更未及考量普通士庶的家祭礼仪了。由此，官僚士大夫们一直在探索
建构通行的家族祭祖仪制。朱熹则直接将传统家庙制度与世俗祭于寝的影堂结合起来，提出了祠堂
祭祖的体制。① 从传统礼制的角度来说，建庙祭祖体现着“报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实
有家名分之守，所以开业传世之本也”。祠堂祭祖体制的确定，厘清了北宋以来官僚家族祭祖的混
乱和纠结，解决了宗法传承演变、敬宗收族实践探索中的根本性问题。
除了祠堂祭祖之制外，通礼部分还包括 “深衣制度”和 “司马氏居家杂仪”，此二者显然并非

朱熹新创，然朱熹将二者明确提到首篇，以其为居家日用之基本规制，无疑是建构家族礼仪规范体

系的重要举措。朱熹在 “司马氏居家杂仪”条目之后，特别强调将此仪由婚礼之后调升至首卷通
礼，其云: “今按此乃家居平日之事，所以正伦理笃恩爱者，其本皆在于此，必能行此，然后其仪
章度数有可观焉，不然则节文虽具，而本实无取，君子所不贵也，故亦列于首篇，使览者知所先

焉。”② 将居家杂仪置于首篇，正是要充分彰显其在家居平日行为规范、严格伦理尊卑的重要意义，
从而为建构完整的家族礼仪规范奠定重要基础。
再次，《家礼》直接表明面向社会层面的 “士庶通礼”的清晰定位。《家礼·序》中宣称，修

撰家礼目的是推行礼仪规范于士庶之中，既面向好礼士人亦针对“贫窭”庶民。朱熹认为，此前君
子所撰家礼对“古今之变”“无所折衷”，因而不能行用于当今。与北宋时期官僚士大夫家礼修撰
更多是施用于自家族内相比，朱熹在修撰 《家礼》之初，就明确宣示将 《家礼》推行开来的目的。
所谓“于国家所以崇化导民之意，亦或有小补”，③ 正彰显了为士庶层面制定礼仪规范的主张和宗
旨。联系其曾作《民臣礼议》，建议朝廷修 《绍兴纂次政和民臣礼略》，可推知撰制 《家礼》亦有
针对朝廷未能颁行士庶礼文仪制的缺憾，自撰家族礼仪以为国家礼教补充的意图。
正是为了有助于国家推行礼教、崇化导民，《家礼》修撰的基本原则是变古以适今，在遵行古礼

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改变古礼仪制以适应今世。朱熹明确指出，礼仪修撰需要略去古礼浮文缛节，强
调名分本实，“因其大体之不可变者”，④ 改易古礼中不宜于今世的宫室器服、出入起居为宜于今世
者。由此，其将冠婚丧祭诸礼步骤仪节明确简化，对新创祠堂祭祖体制更是 “多用俗礼”，以期
“今士庶之贱”皆得为之。祠堂建置，既有房屋三间、阼阶西阶、遗书衣物祭器库及神厨等繁杂规
定，又有家贫地狭则止为一间、不立厨库，甚至 “厅事之东亦可”⑤ 的明确说法。祠堂之内以奉祭
高祖、曾祖、祖、父四代祖先; 祠堂祭祖时日，既用正至、朔望的旧制，又有 “俗节则献以时食”
的世俗。显然，无论是祠堂建置还是祭祖仪节，无处不彰显着家族祭祖无关乎官品爵位、无关乎士
庶等差、无关乎家财富贫，而只关乎宗法嫡庶、只关乎宗族维系、只关乎礼敬之心意的鲜明态度。
《家礼》努力简化礼节、尽力彰显礼义，积极宣扬和强调量力而行礼，以求广大士庶民众能够
接近礼、熟悉礼、遵行礼，从而实现于国家推行礼教、崇化导民有所补益的意图。⑥ 《家礼》的面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包伟民: 《唐宋家族制度嬗变原因试析》，纪宗安、汤开建主编: 《暨南史学》第 1 辑，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76
－ 93 页。
朱熹: 《家礼》卷一《通礼》，《朱子全书》，第 880 页。
朱熹: 《家礼》卷一《通礼》，《朱子全书》，第 873 页。
朱熹: 《家礼》卷一《通礼》，《朱子全书》，第 873 页。
朱熹: 《家礼》卷一《通礼》，《朱子全书》，第 874 页。
《家礼·校点说明》中指出: 《家礼》“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专用的‘贵族之礼’，而是通用于整个社会的、更多地考虑到

社会普通家庭的‘庶民’之礼。”参见朱熹: 《朱子全书》，第 8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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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表明宋代官僚士大夫的私家家礼撰述与国家礼制修订及礼教推行之间进一步合流，展现于北宋

时期的官方礼制的庶民化趋势，由此得以进一步扩展和延伸。
作为士庶社会通礼的具有鲜明庶民化特征的《家礼》，其实亦是中古礼制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社会变

革的产物。其一面世即引发关注，加以朱门弟子的大力刊印和注释，故很快便在社会上广泛传布开来，
取代了以往的诸种家礼文本，成为士庶家族主要奉行之仪规。也正由此，《家礼》被纳入了“日用类书”，
例如《事林广记》、《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及《万书渊海》等，演进成为“日用类书的民间仪注”。① 同
时，士庶社会民间通礼、有助于国家礼教推行崇化导民的清晰定位，亦使《家礼》获得国家层面的认可
和推崇，成为官方修订士民礼制、教民化俗的重要依据。明初国家制礼，《家礼》成为修订士民礼文的参
考; 永乐年间，朝廷更颁《家礼》于天下，确定其士庶社会家礼范本的地位。在地方官礼教实践中亦屡
见“教民行《朱子家礼》”的事例。《家礼》正以这种“国家威信”为背景广泛传布于各个阶层，在实践
意义上真正演变成为士庶社会的通行之礼。② 由此而言，《家礼》即为国礼，国礼是为家礼，官方礼制
推行和礼仪教化的范围进一步伸延、下移于基层社会的士庶民众之间，朝廷对广泛社会层面的掌控、
国家对个体家族的干预和影响皆达到了空前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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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the Family Ｒituals and National Ｒites: An Analysis
of the Significance of Chu Hsi's Family Ｒituals

WANG Mei － hua

( Institute of History of Tang and Song Dynasties，Liaoning University，Shenyang，Liaoning，110036，China)

Abstract: As a landmark in the development of family rituals in Song Dynasty，Chu Hsi's Family Ｒituals
( 《朱子家礼》) not only related closely to the active practice for etiquette education by bureaucrats and
scholar － officials and the growing trend of family rites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but also associated directly
with the motivation of its national rite education． The literati and officialdom gradually formed a clear cogni-
tion about promoting etiquette education，so they rewrote family rituals and promoted the national rites down
to the common people． The compound of family rituals and national rites promoted greatly the consciousness
of bureaucrats and scholar － officials of Southern Song Dynasty to compile family rituals． Chu His's Family
Ｒituals simplified and revised the framework of ancient rites and adapted to the real life of ordinary people，
which is helpful for the court to guide civilians by means of Confucian code of ethics． Therefore，it became
the commonly used rites by fully considering people's daily life and standardizing adulthood rite，marriage
rite and funeral sacrificial rite etc． Chu His's Family Ｒituals that was suitable for the whole society made
family rituals up to the level of national rites．
Key words: family rituals in Song Dynasty; civilianization; education of the public and improvement of
customs; Chu Hsi's Family Ｒitu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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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妻重二: 《朱熹〈家礼〉实证研究》，第 16 页。
明清时代出现大量普通士人撰述的家礼著作，可参见汤勤福: 《朱熹〈家礼〉的真伪及对社会的影响》，姜锡东主编: 《宋

史研究论丛》第 11 辑，河北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536 － 552 页。


